
臺南市政府辦理全國運動會獎勵金發給要點 
修正總說明 

  為鼓勵本市參加全國運動會績優運動選手及相關人員，以提升競技運動實

力，及更明確獎勵金發給之規定，爰擬具本修正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規範目的。(修正規定第一點) 

二、修正主管機關名稱。(修正規定第二點) 

三、增訂創新全國紀錄獎勵金之發給基準，及酌修定明各獎勵金發給之對象。

(修正規定第四點) 

四、增訂撤銷或廢止獎勵情形及追繳獎勵金之規定。（修正規定第五點） 

五、增訂授權主管機關另定書表格式。（修正規定第六點） 

 



 

臺南市政府辦理全國運動會獎勵金發給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行政規則名稱：照現行

行政規則名稱。 

行政規則名稱：臺南市

政府辦理全國運動會獎

勵金發給要點 

未修正。 

一、為獎勵本市全國運

動會（以下簡稱全

運會）代表隊為本

市爭取榮譽，特訂

定本要點。 

一、本府為鼓勵參加全

國運動會（以下簡

稱全運會）代表隊

為本市爭取榮譽，

特訂定本要點。 

酌修文字。 

 

二、本要點之主管機關

為本府體育局。 

二、本要點之主管機關

為臺南市體育處。 

因應民國一百十一年本

府體育處組織變更為本

府體育局，爰修正主管

機關條款。 

三、本要點獎勵對象為

協助或參與本市全

運會代表隊之本市

體育總會各單項運

動委員會（以下簡

稱委員會）、領隊

、管理、選手及教

練。 

三、本要點獎勵之對象

，以臺南市體育

總會各單項運動

委員會（以下簡

稱委員會）、領

隊、管理、選手

及教練為限。 

酌修文字。 

四、獎勵金發給基準如

下： 

（一）團體成績獎勵金

： 

１．依秩序冊

登錄人數

發給。 

２．第一名：

領隊及管

理每人發

給新臺幣

八萬元；

選手每人

發給新臺

幣十三萬

元；教練

每人發給

四、獎勵金依團體成績

、個人成績發給，

其對象及標準如下

：： 

（一）團體成績獎勵金

發給標準： 

１．依秩序冊

登錄人數

發給。 

２．第一名者

，領隊、

管理每人

發給新臺

幣八萬元

，，選手

每人發給

新臺幣十

一、修正定明教練獎勵

金之發給單位。 

二、增訂創新全國紀錄

獎勵金之發給基準

。 

三、修正定明蟬聯第一

名獎勵金之發給對

象。個人及個人賽

雙打項目蟬聯第一

名之意思，為同一

選手於同一競賽項

目蟬聯第一名。 

四、酌修文字及體例。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新臺幣十

二萬元；

委員會發

給新臺幣

三十萬元

。 ３．第

二名：領

隊、管理

及選手每

人發給新

臺幣五萬

元；教練

每人發給

新臺幣八

萬元；委

員會發給

新臺幣十

八萬元。 

４．第三名：

領隊、管

理及選手

每人發給

新臺幣三

萬元；教

練每人發

給新臺幣

五萬元；

委員會發

給新臺幣

十二萬元

。 

５．第四名：

領隊、管

理及選手

每人發給

新臺幣一

萬元；教

練每人發

三萬元，

教練發給

新臺幣十

二萬元，

委員會發

給新臺幣

三十萬元

。 

３．第二名者

，領隊、

管理、選

手每人發

給新臺幣

五萬元，

教練發給

新臺幣八

萬元，委

員會發給

新臺幣十

八萬元。 

４．第三名者

，領隊、

管理、選

手每人發

給新臺幣

三萬元，

教練發給

新臺幣五

萬元，委

員會發給

新臺幣十

二萬元。 

５．第四名者

，領隊、

管理、選

手每人發

給新臺幣

一萬元，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給新臺幣

二萬元。 

（二）個人成績獎勵金

： 

１．第一名：

選手每人

發給新臺

幣三十萬

元；教練

每人發給

新臺幣十

五萬元；

委員會發

給新臺幣

三萬元。 

２．第二名：

選手每人

發給新臺

幣十二萬

元；教練

每人發給

新臺幣五

萬元；委

員會發給

新臺幣一

萬八千元

。 

３．第三名：

選手每人

發給新臺

幣六萬元

；教練每

人發給新

臺幣三萬

元；委員

會發給新

臺幣一萬

二千元。 

教練發給

新臺幣二

萬元。 

（二）個人成績獎勵金

發給標準： 

１．第一名者

，選手每

人發給新

臺幣三十

萬元，教

練發給新

臺幣十五

萬元，委

員會發給

新 臺幣三

萬元。 

２．第二名者

，選手每

人發給新

臺幣十二

萬元，教

練發給新

臺幣五萬

元，委員

會發給新

臺幣一萬

八千元。 

３．第三名者

，選手每

人發給新

臺幣六萬

元，教練

發給新臺

幣三萬元

，委員會

發給新臺

幣一萬二

千元。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４．第四名：

選手每人

發給新臺

幣二萬元

；教練每

人發給新

臺幣一萬

三千五百

元。 

５．第五名：

選手每人

發給新臺

幣一萬元

；教練每

人發給新

臺幣三千

元。 

６．第六名：

選手每人

發給新臺

幣六千元

；教練每

人發給新

臺幣二千

元。 

（三）各項團體接力及

個人賽雙打二

人以上屬共同

成績之選手獎

勵金，依前款

基準加倍發給

，並均分參賽

選手；其教練

獎勵金依前款

基準加倍發給

。 

（四）男子田徑十項、

女子田徑七項

４．第四名者

，選手每

人發給新

臺幣二萬

元，教練

發給新臺

幣一萬三

千五百元

。 

５．第五名者

，選手每

人發給新

臺幣一萬

元，教練

發給新臺

幣三千元

。 

６．第六名者

，選手每

人發給新

臺幣六千

元，教練

發給新臺

幣二千元

。 

（三）各項團體接力或

個人賽雙打二人

以上共同成績，

選手依前款標準

按名次加倍發給

獎勵金，均分參

賽人員；教練依

前款教練獎金加

倍發給。 

（四）男子田徑十項、

子女田徑七項、

帆船越野賽、自

由車公路賽均按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帆船越野賽

及自由車公路

賽之選手獎勵

金，依第二款

基準加倍發給

；其教練獎勵

金亦同。 

（五）創新紀錄者，依

下列規定加發獎

勵金： 

１．創新大會紀

錄成績： 

（１）個人項目

：選手每

人發給新

臺幣二萬

元；教練

每人發給

新臺幣一

萬元。 

（２）團體賽及

個人賽雙

打項目：

選手每人

發給新臺

幣一萬元

；教練每

人發給新

臺幣一萬

元。 

２．創新全國紀

錄成績： 

（１）個人項目

：選手每

人發給新

臺幣四萬

元；教練

每人發給

個人成績名次加

倍發給獎勵金，

其教練亦同。 

（五）破紀錄成績獎勵

金發給標準： 

１．破大會紀錄

成績者，個

人項目選手

發給新臺幣

二萬元，教

練發給新臺

幣一萬元；

團體賽（含

雙人賽）選

手每人發給

新臺幣一萬

元、教練發

給新臺幣一

萬元。 

２．破紀錄成績

獎勵，同項

競賽以獎勵

一次為限。 

（六）連續獲得冠軍隊

伍獎勵標準： 

１．運動總類（

團體連霸部

分）： 

（１）十二人以

下二連霸

發給新臺

幣二十萬

元；三連

霸發給新

臺幣四十

萬元；四

連霸發給

新臺幣六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新臺幣二

萬元。 

（２）團體賽及

個人賽雙

打項目：

選手每人

發給新臺

幣二萬元

；教練每

人發給新

臺幣二萬

元。 

３．創新紀錄成績

，同項競賽以

獎勵一次為限

。 

（六）蟬聯第一名者，

依下列規定合

計加發選手獎

勵金： 

１．團體賽項目

： 

（１）十二人以

下：蟬聯

二屆發給

新臺幣二

十萬元；

蟬聯三屆

發給新臺

幣四十萬

元；蟬聯

四屆發給

新臺幣六

十萬元；

蟬聯五屆

發給新臺

幣八十萬

元；蟬聯

十萬元；

五連霸發

給新臺幣

八十萬元

；六連霸

以上發給

新臺幣一

百萬元。 

（２）十三人以

上二連霸

發給新臺

幣十五萬

元；三連

霸發給新

臺幣三十

萬元；四

連霸發給

新臺幣四

十萬元；

五連霸發

給新臺幣

五十萬元

；六連霸

以上發給

新臺幣六

十萬元。 

（３）男子桌球

二十連霸

以上發給

新臺幣三

百萬元，

不再發給

委員會獎

勵金，選

手、教練

獎金亦不

加倍發給

。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六屆以上

發給新臺

幣一百萬

元。 

（２）十三人以

上：蟬聯

二屆發給

新臺幣十

五萬元；

蟬聯三屆

發給新臺

幣三十萬

元；蟬聯

四屆發給

新臺幣四

十萬元；

蟬聯五屆

發給新臺

幣五十萬

元；蟬聯

六屆以上

發給新臺

幣六十萬

元。 

（３）團體賽項

目之蟬聯

情形特殊

者，由主

管機關綜

合考量後

核定獎勵

金，不受

本點規定

之限制。 

２．個人及個人

賽雙打項目

：蟬聯二屆

發給新臺幣

２．運動單項（

個人連霸部

分）：二連

霸發給新臺

幣十萬元；

三連霸發給

新臺幣二十

萬元；四連

霸發給新臺

幣三十萬元

；五連 霸發

給新臺幣四

十萬元；六

連霸以上發

給新臺幣五

十萬元。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十萬元；蟬

聯三屆發給

新臺幣二十

萬元；蟬聯

四屆發給新

臺幣三十萬

元；蟬聯五

屆發給新臺

幣四十萬元

；蟬聯六屆

以上發給新

臺幣五十萬

元。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主管機關得撤銷

或廢止一部或全部

獎勵，並以書面行

政處分追繳已受領

之獎勵金： 

（一）以詐術或其他不

正方法受領獎勵

金。 

（二）以同一事由受領

本府其他機關單

位學校相同性質

之獎勵。 

（三）競賽成績事後經

修正、變更或撤

銷，致未符第四

點所定發給基準

。 

 一、本點新增。 

二、增訂撤銷或廢止獎

勵之情形及追繳獎

勵金規定。 

六、本要點所需書表格

式，由主管機關另

定之。 

 一、本點新增。 

二、增訂授權主管機關

另定書表格式規定

。 

 


